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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为改善参与国的就绪状况制订行动计划；  

(d) 创建互联网网上培训和资源设施。 

 认识到 双边捐助方、国际金融机构及其他

组织在帮助各国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充分实现

发展潜力,支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促请 各成员和准成员酌情考虑： 

(a) 在国家发展议程中优先重视基础设

施发展； 

(b) 认识到公私营伙伴关系可成为政府

发展和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努力的有效补充手

段； 

(c) 推动公私营伙伴关系在基础设施发

展中发挥作用； 

(d) 在区域、次区域、国家及地方各层

次制订和执行促进公私营伙伴关系的政策； 

2． 请 成员和准成员酌情审评和评估

其： 

(a) 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公私营伙伴关

系、部门及其他相关政策框架、以及行动计划； 

(b) 公私营伙伴就绪状态，以查明需要

政府予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而加强公私营伙伴

关系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作用； 

(c) 实施公私营伙伴关系的进程及程

序，包括其整个存在周期的有效管理； 

(d) 总体及部门层面的公私营伙伴关系

的立法、监管和体制环境，以查明阻碍其有效执

行的障碍； 

(e) 实施公私营伙伴关系并评价其对发

展的影响的能力。 

3． 鼓励 成员和准成员酌情积极参与

区域合作举措，包括： 

(a) 参与区域联网安排； 

(b) 制订和开展教育及培训方案； 

(c) 制订和分享公私营伙伴关系项目、

统计、法律、指南、协议范本等的数据库； 

(d) 与公私营伙伴关系相关的术语、合

同、进程及程序的标准化； 

(e) 提供技术援助。 

4． 请 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国际金

融机构及其他组织、双边捐款方和联合国秘书处

相关办事处进一步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国家和区

域的能力建设，推动分享与公私营伙伴关系参与

基础设施发展相关的经验， 

5． 请 执行秘书与捐款国及发展伙伴

紧密合作： 

(a) 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应对基础设施发

展挑战，开展：(一) 区域及区域间合作发展公

私营伙伴关系；(二) 组织会议和区域联网安排，

以促进经验和信息的交流； 

(b) 协助成员和准成员在相互协商的基

础上开展能力建设方案，包括公私营伙伴关系政

策框架的制定、立法和监管改革和公私营伙伴关

系的行政安排； 

(c) 应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帮助评估成

员和准成员的公私营伙伴关系就绪状态； 

(d) 定期审评通过公私营伙伴关系发展

基础设施的进展情况，并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

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4 月 30 日 

 

决议 64/5 

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
4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注意到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亚洲

及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国家在产出、贸易及投资方

面正在出现大幅增长，
 

 强调 包括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和物流在内

的有效、可靠、而且符合成本效益的运输服务在

通过提高出口竞争力和降低进口成本而推动持

续增长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42  见上文第 100-1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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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 运输部门有必要对其所承负需求作

出迅速和有力的反应， 

 注意到 2006 年 11 月在大韩民国釜山所举

行的部长级运输会议表示大力支持设立亚洲运

输部长论坛，作为在各成员和准成员之间针对各

种新出现的问题推动密切协作和更频繁交往的

正式区域机制，
43
 

 忆及 其 2007 年 5 月 23 日关于执行《关于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的釜山宣言》以及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

一阶段(2007-2011 年)的 63/9 号决议；经社会

在其中请执行秘书就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包

括其组织和举办形式，开展详细研究、并把研究

结果提交驾驭全球化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以及经

社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审议， 

 注意到 驾驭全球化委员会对设立论坛表示

支持，包括关于在讨论经社会会议结构审查的同

时，对这一论坛的形式和组织结构作进一步讨论

的提议，
44
 

 相信 这一论坛可在为运输与过境的区域发

展提供战略指导，以及提高运输能力，包括推动

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使各国能够受益于全球

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从而进一步协助本区域产

出、贸易和投资的增长， 

 注意到 有必要避免与诸如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的工作发生

重叠， 

1． 决定 设作为经社会会议结构框架内的

一个区域机制，设立亚洲运输部长论坛； 

2. 请 执行秘书： 

(a) 于 2009 年召开亚洲运输部长论坛第一

次会议，并在第一次会议决定了各次会议的间隔

时间之后，定期召开会议； 

(b) 与运输委员会协调举办论坛会议； 

(c) 确保论坛制定侧重政策的议程，以应对

运输基础设施、过境政策、提供便利、物流、区

                                                 
43  见 E/ESCAP/63/13，第 3 段。 
44  见 E/ESCAP/64/5，第 50 段。 

域间及国际运输联接、筹资和安全问题、及其在

经济、环境和社会诸方面的可持续性； 

(d) 鼓励各成员和准成员担任论坛各次会

议的东道国； 

(e) 向经社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汇报本决议

的执行情况。 

第五次全体会议 

2008 年 4 月 30 日 

 

决议 64/6 

在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项 

千年发展目标
4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忆及 经社会关于亚太经社会区域实现各

项千年发展目标的 2006 年 4 月 12 日第 62/1 号

决议和 2007 年 5 月 23 日第 63/4 号决议， 

赞赏地注意到 题为“未来触手可及：在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46
， 

欢迎 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在加德满都、

2007 年 3 月在河内、以及 2007 年 7 月在比什凯

克举行的三次千年发展目标次区域论坛，其成果

为进一步加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路线图提供了

政策和执行规划方面的有效投入， 

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就扩大区域伙

伴关系，包括通过区域协作机制，来协助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方面，与现有的区域合作伙伴以及其

他联合国实体进行了讨论，  

欣见 各国、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为在本

区域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

所取得的总体进展， 

对 许多国家正在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所有具体目标而挣扎表示关切， 

认识到 为实现各项千年发展目标，必须建

立区域伙伴关系并为此而开展合作，同时亦有必

                                                 
45  见上文第 327-346 段。 
46  E/ESCAP/64/37。 


